FBE A ST R T
113 & %3 % 153855
B r LRI REFLVREASTHRET
< A A REYy

F}l%»?‘ﬂ—k_ =z Aﬁ)’t%,qﬁ] g VS g«a_f» fE%*L 5
(?éw,a 25 1 113F AR EF $10925) > Afafl 2o

ﬁ’ﬂj“&ﬂﬁf T R B TR T 0 F BRSNS L TG P
A{”J—Ei-& 7 o
ELI

1:5@_%” ;'J'F-ﬂ' X IR LH&’H TR
ﬂu],'ﬁij%%t‘% +§ %3\@2]113&9“115 A_E

| :
PRAL & & 52 %xﬁ%ﬁ: 2
WA R g S By ST ED
B EH RN A o R HELERTRL o 2)E $506E7
TF P oo ﬂji;ﬁf:;ﬁ% 5370 y



|
=
| —
\
N
4
T
N
(‘H}
o
—‘.%'—'
o
(w
\

BLESESFE & -5 30
2 A s B ERRZEEES G RL Kﬁf’f"liﬁ"
22 FERAREA S P EA AL 2

| A2 AR AP G o AT, ¥
iiﬁﬁﬂ’ﬂﬁﬁﬁa.Jﬂ’ﬁ RS Rk R ER R

| afo s x B RBR AN RN
%F&%i%ﬁﬁ’ﬁ@%%ﬁé&iﬁﬁﬁ
ORI T2 P e T A A e B AR
PEEY c AFLAFTEZIG O FREFTLAPRERE PR
BARTE B2 AR Bl s BT P RHE R 2R
ROBE ~ A% 2T 252 27 w4 1 E & 5% B2 M
oo aPFF2 2R 2388 2R 2 2R

BEZRTZEZE2RP HEHETZEZ TSR E
oo A EEARE AP NG 0 o EF L2 LR )
BB R A R (B e B ER s )
7 e APrd R B4R “xil"J’f'Fﬁi’fui‘ég‘f"fé‘ﬁ'ﬁ’??}iga?’ﬁé
Mooz ) (e B i FRROTLTILB

\

| X FlEdeig o orr 2% > SRS E el 2 E R £
AERTA 3 R TR s REATR B 3 R R E AR D)AD&
Ao 2 P 0 B¢ i A Bl 200t 2 B 0 B AR T TR
NETZFHRIME2Y - ERHEITER (TR) 45~
EEIRFR) O mITbar FLREZNNAETZ LR
BEZRRLITELELZIFGETE o BLE P XA ok
‘%%hwmarﬁj%ﬁﬁffﬁF@J%ﬁaiglﬁit,
= ng'ﬁ’L’g‘J!Y};' 2 1% J‘EPFJL‘
QW%*EEHEJ¢$5W%¥D? 22 T EEH L
HIRNAEIR R o SR o e Ay F SRR & S T

|



T@

L E Y B R RE I S50 ST e
BHERE L HETHE (AR 59T ,gf~mz%5o
EHRLW R o WA MR PR RT R A
ez F b B A BRI LA EARG PRLEG A 2
%%éiﬂ;ﬂ?ﬂﬁ (27 B raitd 285
CNIE N - T AL o B B
(ﬂihﬁﬁuéﬁiﬁ*ﬂJ’Wﬂmﬂa/&ﬂ’m,mi
LE7 TERZRL ) £F 3 A113&11% 25p 113° » £
%113%153 F '11494%@'”;@@_‘3 AeME R LB A
206¥78 (¥ %93~992101F ) > 2B p 2 p
I Z PRIV AT A AFES G o0 AL A dont 4
S ld X B~ Wy2106%7 2R RIS £
2T 8 B’»E?}ﬁifﬁﬂ-‘%?ﬁ PRI~ Rt BEEE AT
T, PRPEREIIZ2ELA4Y2TP 2112867 10P B (%
Bl 111872 3p ) 5 o B2 40k 5 & (7 5
pﬁﬁ£4ﬁ~m&”@ﬁ’%iﬁﬁgéﬁiﬂP?ﬁ
B 2 B2 MRS L %o b BRRE Bk
TEZE2Z TN RABER o A HEARE P
B FREEINAFE LR EARERE T A iR
B 75 APTA R FARRN A LR 75 ARFAE 2
Tl 2R ) (e 2hiE R ) =Rl o A 4
s F ST B E A ?i fr)e 2o B RERE
'1%ﬁ@4#ﬁ5%@7ﬁﬁ.fﬁ,meww>n§gaz
HBEH T2 4o 2 975 o X LA A Ao et & B ] Pror
2% e HEFREEF > FLEEBE2RAE I EEAT
%0 AV & sl i 2 B e "T‘Iz B2 6970 2 B | E AT
el BT 2R 1 RReAe A AT 2 B R 2] 0 bR R
B FzZ o we REFzEme @ﬁﬁ%?ﬁ%ﬁﬁﬁﬁi
TS A #c”‘,f o 3 XA A AT doig R BBl ~ boTon 2 %

AT R

—,‘l‘

tw ~ m\wh
.‘-

w

F

‘@m S
(S mg 9 T
~ L i
WOa 3R
Sk

|l

I Yb%)%@fﬁﬁiﬂjﬁi%ﬁ;u 28 ARL o om B ARIL]13E#
BAEZSIB651F # LR AR GTH &4~ f 2402 R



W
¥

» 121000~ 47 5 IE‘~FJ$ IR BT B A R

T2 7] B RET AL Lr:ré:‘i”LrL\)@;*{ﬁ |3 3
7200 Fppt AP o
Pp T FRAVE TR FATTIE 5198 > 272 %500 % 258
%031F ~ %D11E %040 A T 2 o
v &= EN 7] 113 # 12 ’ 9 p
TNE % T e FHEZE P %R O i
iz F M £ R
* F M A %

MR AEPERARER
b PR RS REE G100 P v AR IR SR
SEEOR

T R FEFH RBREFNFE- TR [WRATLR]

B 1 9 3
5 o2y sy e e
AT RN SRR L A1 E3 0 | pas1ED
(8 #+ ) £3%
~)
F % p #[111/07/03 112/06/10 112/05/17~112/0
5/20
@ﬁ(éﬁ)%é%ﬁMﬁ&% Cu 1128 B |4 4 K K122 B
MR E R AE B 0 3 1005 |d 3 $5535T8 | # 3 % 371665
b PES S zf;rﬁ"&i*"l‘?u P LR AR N = f;rg}l’;“l‘%
4
e w1228 2 @3 53|113E 2% 2% |1132R £3%3 ¥5
f 1615 ¥ 2035 145
¥ Bk w 112/10/% 113/03/14 113/04/30




(\ER)

FE |i% ENE R S Frat B e 4%
% g 1122823 53|1132 & % £33 11328 £373F %5
= 16155 % 20355 1455
Ay i w2 ]112/12/02 113/05/02 113/06/05
P #
BELERH|ELR 3185 A 3185 A
£ B ORA € ALy 7 {EALY 7 A
S Nt
# ka2 B (T4 H1I3ER |23 K113E R
3 %7008 (= |43 %6395% ~ 11|34 3 % 466355 (%
HE) (%H¥125(3% rﬁfﬁw 5640 L1258 TR A
BARPRGF IR (£ e+ 1137 PrII4E27
A4EQY o HRR | &R R T F1204|H T 4 )
£4§ ~ s 113# & 5 #
B3 %005) (%
BLIE0® TR
4 Y HIME2Y
R AT 5)
T R FEFH BN EFNFE- TR (VR ATLR]
;sn B 1 5 6
B v |FE FEHC FEHC
T2 AT HHAANELY |3 B A& (T HHAEL
(88 225
%)
% p #|112/05/29 112/04/27 ~ 112/0112/05/08
6/07
B h (pw) Fraril2er|ds K128 5|43 » %1128 3
BB ERZE |3 $116385L |03 %412098L |63 ai 218275
B |2 ENFIESEN 3 LAl £ 1k
(4
S ES B (113& & £33 561138 & & + 73 1138 & £3FF %6
7 35 547955 2%,
¥ L w113/03/12 113/06/18 113/05/29




FE |t EAETE e I 1% ¥
tS
s | % B1132R £33 56|113% A &1 3 (1138 R £373F %6
" 355 % 47955 255
2| i gx % |113/06/19 113/07/22 113/07/03
p B (#w + )
e N FELF *EEF *EEF
£~ B RAL € (2 EAY 7 @AY * ALY
=3 FEE 9
i HFTA R RIS E R[4 ¢ #1132 & |43 R113E R
M3 $27255 (4 [# 3 % 10659 % |8 F 564975
r%i*%ﬁ 13 | (4 3+ 4113%
B3 % 1482% ) | B #4 s 3 ¥ 1405
(‘»én?fful_»LB% T | 5) (mﬂﬂ)g
MG P APAE2| T 7T A

R XS

~)

4E2E > IIHP{? S
48 ~)

e
N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　
113年度聲字第1538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
受  刑  人  潘瑨輔




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（聲請案號：113年度執聲字第1092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潘瑨輔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伍月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刑人潘瑨輔（下稱受刑人）因詐欺等數罪，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，數罪中雖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，惟受刑人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民國113年9月11日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足稽，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、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規定，定其應執行之刑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，而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，應定其應執行之刑，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，但不得逾30年，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、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；但有下列情形者，不在此限，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，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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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；前項但書情形，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，依第51條規定定之，刑法第50條亦定有明文。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、第3項，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，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；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有應更定執行刑之情形，倘數罪之刑，曾經定其執行刑，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，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。亦即，另定之執行刑，其裁量所定之刑期，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；又酌定應執行刑時，係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數罪之總檢視，自應權衡行為人之責任與上開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，俾對於行為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。在行為人責任方面，包括行為人犯罪時及犯罪後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、罪數、罪質、犯罪期間、各罪之具體情節、各罪所侵害法益之不可回復性，以及各罪間之關聯性，包括行為在時間及空間之密接程度、各罪之獨立程度、數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數罪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或加乘效應等項。在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方面，包括矯正之必要性、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（採多數犯罪責任遞減之概念）、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以及恤刑（但非過度刑罰優惠）等刑事政策，並留意個別犯罪量刑已斟酌事項不宜重複評價之原則，予以充分而不過度之綜合評價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0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分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及本院判決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，其中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罪，曾經本院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（下同）4萬元（得易服勞役），均經確定在案，有上開各該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附卷可稽。惟其中受刑人犯附表編號1所示為「得」易科罰金及「得」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附表編號2至6所示均為「不得」易科罰金及「不得」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固不得併合處罰。然查本件聲請人之聲請既係應受刑人之請求而提出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9頁），合於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。茲聲請人以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經本院審核認聲請人之聲請為正當，應予准許（檢察官聲請書所附附表之錯誤，均更正如本裁定附表所示）。
　㈡本院依法以書面通知受刑人於期限內表示意見，而其陳述意見表示「無意見」等語，有本院113年11月25日113中分慧刑慶113聲1538字第11494號函、送達證書、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在卷可憑（本院卷第93、99至101頁），本院審酌本件內部性及外部性界限，在行為人責任方面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為公共危險罪、編號2至6所示各罪之犯罪類型均為共同詐欺取財等相同罪質；犯罪動機、態樣、侵害法益相近；行為次數；犯罪時間於112年4月27日至112年6月10日間（編號1犯罪時間於111年7月3日）；犯罪地點均不相同；各行為在時間及空間之密接性較低；各罪所侵害法益之不可回復性；各罪間之關聯性較低；各罪之獨立程度較高；數罪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或加乘效應等項。在刑罰經濟及恤刑目的方面，審酌對受刑人矯正之必要性、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、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以及恤刑（但非過度刑罰優惠）等刑事政策之考量。再兼衡公平、比例等原則，就受刑人所犯之罪予以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，就有期徒刑部分，爰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已執行完畢等情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惟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與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罪既合於數罪併罰之要件，仍應就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之刑，合併定應執行之刑，前已執行完畢部分，應由檢察官換發執行指揮書時予以予扣除。至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、5所示之案件，另所處併科罰金3萬元、2萬元部分，前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136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罰金4萬元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以1000元折算1日之罰金刑部分，雖不在本件定應執行刑之列，但仍應與本件附表所示各罪所定之應執行刑併執行之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第2項、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  刑事第五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　智　雄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　鈴　香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游　秀　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 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(須
附繕本)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　譽　澄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
		附表：受刑人潘瑨輔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【民國／新臺幣】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　　號

		


		1

		2

		3



		罪　　名

		


		公共危險

		詐欺

		詐欺



		宣告刑

		


		有期徒刑3月

		有期徒刑1年3月（併科罰金3萬元）

		有期徒刑1年2月



		犯罪日期

		


		111/07/03

		112/06/10

		112/05/17～112/05/20



		偵查（自訴）機關年度案號

		


		臺南地檢112年度撤緩偵字第109號

		新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55357號

		臺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37166號



		最後事實審

		法 院

		臺南地院

		新北地院

		臺南地院



		


		案 號

		112年度交簡字第3161號

		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03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514號



		


		判決日期

		112/10/25

		113/03/14

		113/04/30



		確定判決

		法 院

		臺南地院

		新北地院

		臺南地院



		


		案 號

		112年度交簡字第3161號

		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03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514號



		


		判決確定日期

		112/12/02

		113/05/02

		113/06/05



		得否為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

		


		得易科
得社勞

		不得易科
不得社勞

		不得易科
不得社勞



		備　　註

		


		臺南地檢112年度執字第9700號（已執畢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

		新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6395號、113年度罰執字第640號（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助字第1214號、113年度罰執助字第55號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

		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4663號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









		附表：受刑人潘瑨輔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【民國／新臺幣】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　　號

		


		4

		5

		6



		罪　　名

		


		詐欺

		詐欺

		詐欺



		宣告刑

		


		有期徒刑1年2月

		有期徒刑2年2月（併科罰金2萬元）

		有期徒刑1年4月



		犯罪日期

		


		112/05/29

		112/04/27～112/06/07

		112/05/08



		偵查（自訴）機關年度案號

		


		新竹地檢112年度偵字第11638號

		臺中地檢112年度偵字第41209號

		臺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21827號



		最後事實審

		法 院

		新竹地院

		中高分院

		臺南地院



		


		案 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63號

		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79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62號



		


		判決日期

		113/03/12

		113/06/18

		113/05/29



		確定判決

		法 院

		新竹地院

		中高分院

		臺南地院



		


		案 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63號

		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79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62號



		


		判決確定日期

		113/06/19
（撤回上訴）

		113/07/22

		113/07/03



		得否為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

		


		不得易科
不得社勞

		不得易科
不得社勞

		不得易科
不得社勞



		備　　註

		


		新竹地檢113年度執字第2725號（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助字第1482號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

		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0659號（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助字第1405號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

		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6497號

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　

113年度聲字第1538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

受  刑  人  潘瑨輔





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

刑（聲請案號：113年度執聲字第1092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潘瑨輔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

徒刑肆年伍月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刑人潘瑨輔（下稱受刑人）因詐欺等數罪

    ，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，數罪中雖有刑法第50條第1

    項但書所列情形，惟受刑人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，

    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民國113年9月11日是否請求定應執行

    刑調查表足稽，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、第53條、第51條第5

    款規定，定其應執行之刑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

    請裁定等語。

二、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，而數罪併罰有二裁判

    以上者，應定其應執行之刑，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

    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，但不

    得逾30年，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、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分

    別定有明文。次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；但有

    下列情形者，不在此限，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

    之罪，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得易服

    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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

    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；前項但書情形，受刑人請求檢察

    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，依第51條規定定之，刑法第50條亦定

    有明文。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、第3項，已針對第二

    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，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

    適用；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有應更定執行刑之情形，

    倘數罪之刑，曾經定其執行刑，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

    執行刑時，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。亦即，另定之

    執行刑，其裁量所定之刑期，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

    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；又酌定應執行刑時，係對犯罪行為

    人本身及所犯數罪之總檢視，自應權衡行為人之責任與上開

    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，俾對於行為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

    評價。在行為人責任方面，包括行為人犯罪時及犯罪後態度

    所反應之人格特性、罪數、罪質、犯罪期間、各罪之具體情

    節、各罪所侵害法益之不可回復性，以及各罪間之關聯性，

    包括行為在時間及空間之密接程度、各罪之獨立程度、數罪

    侵害法益之異同、數罪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或加乘效應等項。

    在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方面，包括矯正之必要性、刑罰邊

    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（採多數犯罪責任遞減之概念）、行為

    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

    以及恤刑（但非過度刑罰優惠）等刑事政策，並留意個別犯

    罪量刑已斟酌事項不宜重複評價之原則，予以充分而不過度

    之綜合評價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07號判決意旨參

    照）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分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、臺

    灣新北地方法院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及本院判決判處如附表

    所示之刑，其中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罪，曾經本院裁定定應

    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（下同）4萬元

    （得易服勞役），均經確定在案，有上開各該判決書及臺灣

   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附卷可稽。惟其中受刑人犯附表

    編號1所示為「得」易科罰金及「得」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

    附表編號2至6所示均為「不得」易科罰金及「不得」易服社

    會勞動之罪，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固不得併合處

    罰。然查本件聲請人之聲請既係應受刑人之請求而提出，有

  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

    應執行刑調查表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9頁），合於刑法第50

    條第2項之規定。茲聲請人以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

    判決之法院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經本院審核認聲請人之

    聲請為正當，應予准許（檢察官聲請書所附附表之錯誤，均

    更正如本裁定附表所示）。

　㈡本院依法以書面通知受刑人於期限內表示意見，而其陳述意

    見表示「無意見」等語，有本院113年11月25日113中分慧刑

    慶113聲1538字第11494號函、送達證書、本院陳述意見調查

    表在卷可憑（本院卷第93、99至101頁），本院審酌本件內

    部性及外部性界限，在行為人責任方面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

    編號1為公共危險罪、編號2至6所示各罪之犯罪類型均為共

    同詐欺取財等相同罪質；犯罪動機、態樣、侵害法益相近；

    行為次數；犯罪時間於112年4月27日至112年6月10日間（編

    號1犯罪時間於111年7月3日）；犯罪地點均不相同；各行為

    在時間及空間之密接性較低；各罪所侵害法益之不可回復性

    ；各罪間之關聯性較低；各罪之獨立程度較高；數罪對侵害

    法益之加重或加乘效應等項。在刑罰經濟及恤刑目的方面，

    審酌對受刑人矯正之必要性、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、

    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

    性，以及恤刑（但非過度刑罰優惠）等刑事政策之考量。再

    兼衡公平、比例等原則，就受刑人所犯之罪予以整體評價其

    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，就有期徒刑部分，爰合併定其應執

    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已

    執行完畢等情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惟附

    表編號1所示之罪與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罪既合於數罪併罰

    之要件，仍應就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之刑，合併定應執行之

    刑，前已執行完畢部分，應由檢察官換發執行指揮書時予以

    予扣除。至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、5所示之案件，另所處

    併科罰金3萬元、2萬元部分，前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13

    6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罰金4萬元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以1000

    元折算1日之罰金刑部分，雖不在本件定應執行刑之列，但

    仍應與本件附表所示各罪所定之應執行刑併執行之，附此敘

    明。

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第2項、

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  刑事第五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　智　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　鈴　香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游　秀　雯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 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(須

附繕本)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　譽　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

附表：受刑人潘瑨輔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【民國／新臺幣】     編　　號  1 2 3 罪　　名  公共危險 詐欺 詐欺 宣告刑 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1年3月（併科罰金3萬元） 有期徒刑1年2月 犯罪日期  111/07/03 112/06/10 112/05/17～112/05/20 偵查（自訴）機關年度案號  臺南地檢112年度撤緩偵字第109號 新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55357號 臺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37166號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南地院 新北地院 臺南地院  案 號 112年度交簡字第3161號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03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514號  判決日期 112/10/25 113/03/14 113/04/30 確定判決 法 院 臺南地院 新北地院 臺南地院  案 號 112年度交簡字第3161號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03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514號  判決確定日期 112/12/02 113/05/02 113/06/05 得否為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 得易科 得社勞 不得易科 不得社勞 不得易科 不得社勞 備　　註  臺南地檢112年度執字第9700號（已執畢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 新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6395號、113年度罰執字第640號（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助字第1214號、113年度罰執助字第55號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 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4663號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 



附表：受刑人潘瑨輔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【民國／新臺幣】     編　　號  4 5 6 罪　　名  詐欺 詐欺 詐欺 宣告刑  有期徒刑1年2月 有期徒刑2年2月（併科罰金2萬元） 有期徒刑1年4月 犯罪日期  112/05/29 112/04/27～112/06/07 112/05/08 偵查（自訴）機關年度案號  新竹地檢112年度偵字第11638號 臺中地檢112年度偵字第41209號 臺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21827號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新竹地院 中高分院 臺南地院  案 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63號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79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62號  判決日期 113/03/12 113/06/18 113/05/29 確定判決 法 院 新竹地院 中高分院 臺南地院  案 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63號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79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62號  判決確定日期 113/06/19 （撤回上訴） 113/07/22 113/07/03 得否為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 不得易科 不得社勞 不得易科 不得社勞 不得易科 不得社勞 備　　註  新竹地檢113年度執字第2725號（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助字第1482號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 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0659號（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助字第1405號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 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6497號 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　
113年度聲字第1538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
受  刑  人  潘瑨輔




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（聲請案號：113年度執聲字第1092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潘瑨輔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伍月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刑人潘瑨輔（下稱受刑人）因詐欺等數罪，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，數罪中雖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，惟受刑人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民國113年9月11日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足稽，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、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規定，定其應執行之刑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，而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，應定其應執行之刑，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，但不得逾30年，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、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；但有下列情形者，不在此限，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，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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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；前項但書情形，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，依第51條規定定之，刑法第50條亦定有明文。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、第3項，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，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；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有應更定執行刑之情形，倘數罪之刑，曾經定其執行刑，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，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。亦即，另定之執行刑，其裁量所定之刑期，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；又酌定應執行刑時，係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數罪之總檢視，自應權衡行為人之責任與上開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，俾對於行為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。在行為人責任方面，包括行為人犯罪時及犯罪後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、罪數、罪質、犯罪期間、各罪之具體情節、各罪所侵害法益之不可回復性，以及各罪間之關聯性，包括行為在時間及空間之密接程度、各罪之獨立程度、數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數罪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或加乘效應等項。在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方面，包括矯正之必要性、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（採多數犯罪責任遞減之概念）、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以及恤刑（但非過度刑罰優惠）等刑事政策，並留意個別犯罪量刑已斟酌事項不宜重複評價之原則，予以充分而不過度之綜合評價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0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分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及本院判決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，其中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罪，曾經本院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（下同）4萬元（得易服勞役），均經確定在案，有上開各該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附卷可稽。惟其中受刑人犯附表編號1所示為「得」易科罰金及「得」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附表編號2至6所示均為「不得」易科罰金及「不得」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固不得併合處罰。然查本件聲請人之聲請既係應受刑人之請求而提出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9頁），合於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。茲聲請人以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經本院審核認聲請人之聲請為正當，應予准許（檢察官聲請書所附附表之錯誤，均更正如本裁定附表所示）。
　㈡本院依法以書面通知受刑人於期限內表示意見，而其陳述意見表示「無意見」等語，有本院113年11月25日113中分慧刑慶113聲1538字第11494號函、送達證書、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在卷可憑（本院卷第93、99至101頁），本院審酌本件內部性及外部性界限，在行為人責任方面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為公共危險罪、編號2至6所示各罪之犯罪類型均為共同詐欺取財等相同罪質；犯罪動機、態樣、侵害法益相近；行為次數；犯罪時間於112年4月27日至112年6月10日間（編號1犯罪時間於111年7月3日）；犯罪地點均不相同；各行為在時間及空間之密接性較低；各罪所侵害法益之不可回復性；各罪間之關聯性較低；各罪之獨立程度較高；數罪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或加乘效應等項。在刑罰經濟及恤刑目的方面，審酌對受刑人矯正之必要性、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、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以及恤刑（但非過度刑罰優惠）等刑事政策之考量。再兼衡公平、比例等原則，就受刑人所犯之罪予以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，就有期徒刑部分，爰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已執行完畢等情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惟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與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罪既合於數罪併罰之要件，仍應就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之刑，合併定應執行之刑，前已執行完畢部分，應由檢察官換發執行指揮書時予以予扣除。至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、5所示之案件，另所處併科罰金3萬元、2萬元部分，前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136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罰金4萬元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以1000元折算1日之罰金刑部分，雖不在本件定應執行刑之列，但仍應與本件附表所示各罪所定之應執行刑併執行之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第2項、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  刑事第五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　智　雄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　鈴　香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游　秀　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 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(須
附繕本)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　譽　澄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
		附表：受刑人潘瑨輔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【民國／新臺幣】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　　號

		


		1

		2

		3



		罪　　名

		


		公共危險

		詐欺

		詐欺



		宣告刑

		


		有期徒刑3月

		有期徒刑1年3月（併科罰金3萬元）

		有期徒刑1年2月



		犯罪日期

		


		111/07/03

		112/06/10

		112/05/17～112/05/20



		偵查（自訴）機關年度案號

		


		臺南地檢112年度撤緩偵字第109號

		新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55357號

		臺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37166號



		最後事實審

		法 院

		臺南地院

		新北地院

		臺南地院



		


		案 號

		112年度交簡字第3161號

		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03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514號



		


		判決日期

		112/10/25

		113/03/14

		113/04/30



		確定判決

		法 院

		臺南地院

		新北地院

		臺南地院



		


		案 號

		112年度交簡字第3161號

		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03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514號



		


		判決確定日期

		112/12/02

		113/05/02

		113/06/05



		得否為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

		


		得易科
得社勞

		不得易科
不得社勞

		不得易科
不得社勞



		備　　註

		


		臺南地檢112年度執字第9700號（已執畢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

		新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6395號、113年度罰執字第640號（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助字第1214號、113年度罰執助字第55號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

		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4663號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









		附表：受刑人潘瑨輔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【民國／新臺幣】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　　號

		


		4

		5

		6



		罪　　名

		


		詐欺

		詐欺

		詐欺



		宣告刑

		


		有期徒刑1年2月

		有期徒刑2年2月（併科罰金2萬元）

		有期徒刑1年4月



		犯罪日期

		


		112/05/29

		112/04/27～112/06/07

		112/05/08



		偵查（自訴）機關年度案號

		


		新竹地檢112年度偵字第11638號

		臺中地檢112年度偵字第41209號

		臺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21827號



		最後事實審

		法 院

		新竹地院

		中高分院

		臺南地院



		


		案 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63號

		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79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62號



		


		判決日期

		113/03/12

		113/06/18

		113/05/29



		確定判決

		法 院

		新竹地院

		中高分院

		臺南地院



		


		案 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63號

		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79號

		113年度金訴字第62號



		


		判決確定日期

		113/06/19
（撤回上訴）

		113/07/22

		113/07/03



		得否為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

		


		不得易科
不得社勞

		不得易科
不得社勞

		不得易科
不得社勞



		備　　註

		


		新竹地檢113年度執字第2725號（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助字第1482號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

		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0659號（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助字第1405號）（編號1至5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4萬元）

		臺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6497號

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　

113年度聲字第1538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

受  刑  人  潘瑨輔





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（聲請案號：113年度執聲字第1092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潘瑨輔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伍月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刑人潘瑨輔（下稱受刑人）因詐欺等數罪，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，數罪中雖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，惟受刑人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民國113年9月11日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足稽，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、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規定，定其應執行之刑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。

二、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，而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，應定其應執行之刑，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，但不得逾30年，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、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；但有下列情形者，不在此限，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，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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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；前項但書情形，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，依第51條規定定之，刑法第50條亦定有明文。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、第3項，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，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；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有應更定執行刑之情形，倘數罪之刑，曾經定其執行刑，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，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。亦即，另定之執行刑，其裁量所定之刑期，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；又酌定應執行刑時，係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數罪之總檢視，自應權衡行為人之責任與上開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，俾對於行為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。在行為人責任方面，包括行為人犯罪時及犯罪後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、罪數、罪質、犯罪期間、各罪之具體情節、各罪所侵害法益之不可回復性，以及各罪間之關聯性，包括行為在時間及空間之密接程度、各罪之獨立程度、數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數罪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或加乘效應等項。在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方面，包括矯正之必要性、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（採多數犯罪責任遞減之概念）、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以及恤刑（但非過度刑罰優惠）等刑事政策，並留意個別犯罪量刑已斟酌事項不宜重複評價之原則，予以充分而不過度之綜合評價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0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分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及本院判決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，其中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罪，曾經本院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2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（下同）4萬元（得易服勞役），均經確定在案，有上開各該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附卷可稽。惟其中受刑人犯附表編號1所示為「得」易科罰金及「得」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附表編號2至6所示均為「不得」易科罰金及「不得」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固不得併合處罰。然查本件聲請人之聲請既係應受刑人之請求而提出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9頁），合於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。茲聲請人以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經本院審核認聲請人之聲請為正當，應予准許（檢察官聲請書所附附表之錯誤，均更正如本裁定附表所示）。

　㈡本院依法以書面通知受刑人於期限內表示意見，而其陳述意見表示「無意見」等語，有本院113年11月25日113中分慧刑慶113聲1538字第11494號函、送達證書、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在卷可憑（本院卷第93、99至101頁），本院審酌本件內部性及外部性界限，在行為人責任方面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為公共危險罪、編號2至6所示各罪之犯罪類型均為共同詐欺取財等相同罪質；犯罪動機、態樣、侵害法益相近；行為次數；犯罪時間於112年4月27日至112年6月10日間（編號1犯罪時間於111年7月3日）；犯罪地點均不相同；各行為在時間及空間之密接性較低；各罪所侵害法益之不可回復性；各罪間之關聯性較低；各罪之獨立程度較高；數罪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或加乘效應等項。在刑罰經濟及恤刑目的方面，審酌對受刑人矯正之必要性、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、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以及恤刑（但非過度刑罰優惠）等刑事政策之考量。再兼衡公平、比例等原則，就受刑人所犯之罪予以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，就有期徒刑部分，爰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已執行完畢等情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惟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與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罪既合於數罪併罰之要件，仍應就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之刑，合併定應執行之刑，前已執行完畢部分，應由檢察官換發執行指揮書時予以予扣除。至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、5所示之案件，另所處併科罰金3萬元、2萬元部分，前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136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罰金4萬元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以1000元折算1日之罰金刑部分，雖不在本件定應執行刑之列，但仍應與本件附表所示各罪所定之應執行刑併執行之，附此敘明。

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第2項、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  刑事第五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　智　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　鈴　香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游　秀　雯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 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(須

附繕本)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　譽　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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